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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區域發展更加均衡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目前台北同時為台灣的政治與經濟中心，造成台灣的區域發展嚴重失衡，無論是經濟、

文化、社會，或是政治資源都向台北集中，除了台北以外的地區都缺乏經濟發展與就業機會，導

致青年就業人口流向都市。鄉村地區人口老化情況嚴重，位於中南部的中小企業，也因為缺乏勞

動人口，而逐漸外移。而人口不斷移入的北部，也因此造成房價居高不下，中產階級無法立足，

貧富差距不斷擴大，各種社會問題因應而生。 

二、再者，台灣位處地震帶上，每年平均發生 2200 次地震，台灣的四座核電廠，都處於地震

的高危險地帶，其中三座更緊鄰首都圈，一旦發生嚴重的天然災害，損失將難以估計，以鄰國日

本發生的 311 核災看來，核能發電並非絕對安全的。另外，國家的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分別坐落

在不同的城市，在世界上已經有許多先例可循，例如美國、中國與澳洲。在防災與分散風險的考

量之下，將政府重要機關往台中遷移，並以立法院為先行機關，實為一可行的辦法。 

三、另外，台中地區，氣候怡人，位置適中，且可運用的閒置土地相當多，例如高鐵台中站

區域、成功嶺土地，以及中興新村的土地，相當適合發展為台灣的政治中心。 

四、爰此，為均衡區域發展，紓解首都的壓力，並分散重大災害的風險，建請行政院應針對

此一問題進行相關研究，並提出具體的計畫，以逐步實現。 

提案人：蔡其昌  何欣純  吳秉叡  林佳龍  許智傑  

蘇震清 

連署人：鄭麗君  蔡煌瑯  劉櫂豪  段宜康  姚文智  

邱志偉  李應元  薛 凌  陳亭妃  尤美女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四十二案，請提案人蔣委員乃辛說明提案旨趣。 

蔣委員乃辛：（17 時 50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蔣乃辛、吳育仁、呂玉玲等 14 人，針對

消基會公布隨機抽驗新北市、台北市共 20 所學校之調查，發現各校遊樂設施都無法完全合格，

安全使用區域及誘陷問題都達 6 成或以上，設施損壞也達 4 成或以上，學童在這樣的遊戲環境，

非常容易造成意外傷害。為維護學童遊戲安全及防止意外事故發生，本席要求行政院督責全國所

有公共遊憩場所、幼兒園及小學必須每年編列經費並定期作檢查、修繕與更新；教育部應不定期

抽驗各單位的遊樂設施，並將其列為年度辦學考核項目；建立損壞通報機制，任何人通報損壞，

立即停止使用並報修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四十二案： 

本院委員蔣乃辛、吳育仁、呂玉玲等 14 人，針對消基會公布隨機抽驗新北市、台北市共 20 所學校

之調查，發現各校遊樂設施都無法完全合格，安全使用區域及誘陷問題都達 6 成或以上，設施損

壞也達 4 成或以上，學童在這樣的遊戲環境，非常容易造成意外傷害。為維護學童遊戲安全及防

止意外事故發生，本席要求行政院督責全國所有公共遊憩場所、幼兒園及小學必須每年編列經費

並定期作檢查、修繕與更新；教育部應不定期抽驗各單位的遊樂設施，並將其列為年度辦學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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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；建立損壞通報機制，任何人通報損壞，立即停止使用並報修；教育部、內政部應舉行教育

訓練，讓校園主管與遊戲設施管理員瞭解安全標準，以便自行檢視舊有設備的安全性，或確保採

購符合安全標準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消基會公布與財團法人台灣玩具暨兒童用品研發中心自民國 100 年 12 月至 101 年 3 月期

間，陸續以隨機方式抽選台北市、新北市共 9 個行政區內的 20 所小學遊樂設施調查結果，這 20

所小學的遊樂設施竟都無法完全符合現行國家安全標準。其中「安全使用區域」部分，消基會指

出，依國家安全標準 CNS 12642 中規定，固定式遊具周邊安全區應保留至少 1830 mm 空間，且

地面上應有防護鋪面；因為雙北市區地狹人稠，20 所學校中多達 13 所有安全距離不足的問題，

發生率為 65%；建議可於設施周圍的圍牆、障礙物等加裝防護墊等保護物。「誘陷」的部分，

這 20 所學校中有 12 所的遊樂設施存有誘陷風險，占了 60%，尤其因為相關的法規是 97 年後才

訂出來的，全台的不合格情況，實際上恐怕更多。 

二、根據本席瞭解，誘陷是 97 年底才修訂納入標準中，有許多舊有設施都存有此風險，甚至

因廠商與學校對於現行國家標準的不熟悉，使得新設立的遊樂設施也常存在誘陷的缺失，建議可

使用網狀物或板狀物等阻隔間隙，避免兒童身軀進入間隙中即可。「設施損壞」的部分，調查結

果顯示，包含「設備損壞、鏽蝕、掉漆等」及「地墊的破損、不平整」，分別有 9 所及 8 所學校

，占了 45%及 40%；管理者必須每年編列經費並定期作檢查，主管機關也應不定期抽驗各單位

的遊樂設施。 

三、為維護學童遊戲安全及防止意外事故發生，本席要求行政院督責全國所有公共遊憩場所

、幼兒園及小學必須每年編列經費並定期作檢查、修繕與更新；教育部應不定期抽驗各單位的遊

樂設施，並將其列為年度辦學考核項目；建立損壞通報機制，任何人通報損壞，立即停止使用並

報修；教育部、內政部應舉行教育訓練，讓校園主管與遊戲設施管理員瞭解安全標準，以便自行

檢視舊有設備的安全性，或確保採購符合安全標準。 

提案人：蔣乃辛  吳育仁  呂玉玲 

連署人：孔文吉  潘維剛  陳碧涵  吳育昇  張慶忠  

鄭天財  李俊俋  黃文玲  蕭美琴  蔡其昌  

邱文彥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四十三案，請提案人呂委員玉玲說明提案旨趣。 

呂委員玉玲：（17 時 52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呂玉玲、江惠貞、吳育仁等 13 人，鑒於

教育部推動校園反霸凌不遺餘力，但根據兒福聯盟新公布「2012 台灣網路霸凌現象調查報告」

顯示，約一成二的孩子是網路霸凌的受害者，同時近兩成孩子曾經匿名在網路上批評或罵人，更

有多達四成曾在批評人的文章或臉書上留言、按「讚」，都會助長網路霸凌，因此如何杜絕並防

範難以管控的網路霸凌趨勢，建請政府統合相關部會或研擬建立專責機構，為學童打造零霸凌的

網路安全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
